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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14 年 10月 17日召开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和 2014年 11月 6日召开的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正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

阶段。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41710号），公司现就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 号）对公

司构成影响的风险提示 

作为行业重点企业，公司最近三年取得了金额较大的政府补助。2014 年 12 月 9 日颁

发的《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 号）要求各政府部

门切实规范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统一税收政策制定权限、规范非税等收入管理以及严格

财政支出管理，并明确规定：“通过专项清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优惠政策一律停止执行，

并发布文件予以废止；没有法律法规障碍，确需保留的优惠政策，由省级人民政府或有关

部门报财政部审核汇总后专题请示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

的执行可能使得公司取得政府补助等方面优惠政策发生变化，若公司适用的政府优惠政策

在未来取消和修改或公司不再符合相关政府优惠政策的规定，公司将面临着政府补助不能

持续获得的风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受到较大影响。 

二、本次发行当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可能发生的变

化趋势相关情况，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以及公司为保证此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

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将采取的有关措施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13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4]第 112801 号），2013 年度公司实现当年基本每股收益为 0.01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为 0.42%。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14年度审计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0885 号），2014 年度公司实现当年基本每股收益为 0.05 元，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2.48%。 

公司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3年度/2013-12-31 2014年度/2014-12-31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股） 175,760,000 228,488,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56,901.19 10,554,821.2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元） 420,162,277.61 428,080,698.83 

每股净资产（元） 2.31 1.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1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2.48%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 2015年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的预测基于如下条件和假设： 

1、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及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4 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已实施），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相应调整为

不低于 8.52 元/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5,852 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保持 45,000万元不变。 

2、假设本次发行于 2015年 4 月 1日完成，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发行完成时间仅为估计，

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3、公司公告的 2014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554,821.22 元，以 2014 年度审计报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础，对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按三种情形做出假设预测：增长 20%、持平和减少

20%。公司对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

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4、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

收益）等的影响。 

5、在预测公司发行后净资产时，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和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

的影响。 

6、由于公司发行当年的利润分配计划仍未明确，在测算中未考虑发行当年分红产生的

影响。 

7、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产品市场情况等方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基于上述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 2015年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对比

如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基本数据： 

本次发行底价（股/元） 8.52 

本次发行预计数量（股） 52,816,902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元） 450,000,00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554,821.22  

总股本（股） 228,488,000 281,304,902 

假设情形 1：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长 20%，即 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12,665,785.46元 

2015 年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元） 428,080,698.83 

2015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元） 440,746,484.29 890,746,484.29 

每股净资产（元） 1.9290 3.16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54 0.0472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554 0.04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1.92% 

假设情形 2：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持平，即 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10,554,821.22 元 

2015 年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元） 428,080,698.83 

2015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元） 438,635,520.05 888,635,520.05 

每股净资产（元） 1.9197 3.15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62 0.0394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462 0.03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4% 1.60% 

假设情形 3：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减少 20%，即 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8,443,856.98元 

2015 年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元） 428,080,698.83 

2015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元） 436,524,555.81 886,524,555.81 

每股净资产（元） 1.9105 3.15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70 0.0315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370 0.03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1.28%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所有者权益将大幅增加。本次募集资金项目

投产后，预计未来几年公司的净利润将快速增长，但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达产需要一定的

时间，其经济效益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因此，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在短期内将

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有所减少；同时，由于本次的发行底价大大高于目前的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每股净资产会大幅提高。 

（三）公司关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情况的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所有者权益将大幅增加。本次募集资金项目

投产后，预计未来几年公司的净利润将快速增长，但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达产需要一定的

时间，其经济效益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同时，由于本次的发行底价高于目前的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将有所提高。在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



 

 

若 2015年公司业务规模和净利润未能产生相应幅度的增长，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等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即期回报（每股收益、净资

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四）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降低本次发行摊薄公司即期回报的影响，本公司拟通过大力发展主营业务、加强募

集资金管理、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完善利润分配制度等措施，提升资产质量，实现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以提高对股东的即期回报。 

1、大力发展主营业务，增强公司盈利水平 

公司立足于玻纤深加工制品领域，坚持纺织型玻纤制品和玻璃钢系列制品两大支柱业

务，始终走创新发展的道路，加强技术研发和工艺改进力度，提高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

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公司将重点加快高性能 HME 玻纤、高性能复合材料连续玻

璃纤维涡卷毡、二元组分高硅氧玻纤制品等高性能高端产品的产业化，扩大产品销售规模，

拓展产品应用领域，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2、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有效使用 

根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并经 2014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

变更、管理和监督等内容进行了更明确的规定。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及时与保荐机构等签署《三方监管协议》，按照《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

手续，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 

3、加快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使募投项目尽快达产达效 

本次募集资金拟建设年产 5 万吨高性能 HME 玻纤池窑拉丝生产线项目和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公司董事会已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募投项目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特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和未来发展战略，具有较好的市场前

景和盈利能力。公司将抓紧进行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建设工作，合理统筹安排项目建设周

期，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使募投项目尽快达产达效。 

4、完善利润分配制度，优化投资回报机制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要求，公司已经在《公司章程》中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公

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分配机制，增加股利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便于股东

对公司经营和分配进行监督。公司将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充分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



 

 

收益等权利。 

三、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

措施 

公司最近 5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公司最近 5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或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 5年被证券监管部门或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其整改情况： 

1、2013年 4月 1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函 

（1）监管函内容 

2013 年 4 月 10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关于对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3]第 40 号），主要内容如下：“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山

东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2年 6月 8日收到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关于 5万吨高性能 HME玻纤

池窑拉丝生产线项目的财政资金 846.36 万元（约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45.35%），公

司将该笔财政资金确认为政府补助记入 2012年的营业外收入。你公司至今未以临时报告及

时披露上述事项。” 

（2）公司整改情况 

2013年 4月 17日，公司出具《关于信息披露相关事项的回函》（九鼎新材函[2013]第

1号），对该事项进行了说明；公司对相关人员通报了监管要求，责成公司相关人员加强对

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工作意识和业务水平；参照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出具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规范运作常见问题解答》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明确了政府补助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对外披露要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满足条件的政府补助及时进

行公告。 

2、2013年 5月 3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函 

（1）监管函内容 

2013 年 5 月 31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关于对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3]第 91 号），主要内容如下：“2013 年 2 月 28 日，

你公司披露业绩快报，预计 2012年度净利润为 2,343.17万元；4月 20日，你公司披露修

正公告，将 2012 年净利润修正为 1,987.99 万元，与 2013 年 4 月 24 日披露的实际数据一

致。你公司业绩快报中披露的 2012 年度净利润与实际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且未及时予以修

正。” 

（2）公司整改情况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监管函后，公司及时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重新

学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关

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规定；组织财务人员进行了相关财务处理的培训，要求提

高业绩快报数据的准确性。 

3、2014年 6月 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函 

（1）监管函内容 

2014年 6月 4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关于对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4]第 77 号），主要内容如下：“2014 年 2 月 28 日，你

公司披露 2013年度业绩快报，预计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

利润’）为 1,141.82 万元；4 月 19 日，你公司披露业绩快报修正公告，将 2013 年净利润

修正为 175.69万元，修正后净利润与你公司 4月 25日披露的 2013 年年度报告数据一致。

你公司在 2013 年度业绩快报中披露的财务数据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实际数据存在较大差

异。” 

（2）公司整改情况 

本次业绩快报修正公告与前次业绩快报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子公司甘肃九鼎风电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的一笔大额销售合同有部分条款未履行，依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冲回该笔

业务收入，导致公司当期销售收入和净利润相应减少。2014 年 6 月 26 日，公司出具《江

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度业绩的相关说明》，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的问

题进行了相关解释说明，包括 2013 年年报与 2012 年年报对比报表主要科目变动说明以及

与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情况等；公司组织财务人员进行了相关财务处理的培训，要求

提高业绩快报数据的准确性。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6日 




